
数院党校[2015]2号

关于表彰数学科学学院分党校第三十二期
培训班优秀学员的决定

根据《数学科学学院分党校积极分子培训班优秀学员评选办法》，经小组评议推荐、班委会商议，院分党校校务委员会综合评议后决定表彰许沈琳、徐嘉庆、周磊靓、陈晨、季楠馨等五名学员为数学科学学院分党校第三十二期培训班优秀学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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